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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醫藥大學教學單位評鑑執行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中國民國 103 年 02 月 19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二時 

二、 地點：立夫教學大樓 6 樓第一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吳主任委員聰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陳佳彣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陳副校長偉德、鍾教務長景光、黃總務長文光、林學務長振文、

蔡研發長輔仁（陳淑媛代理）、梁國際長育民、醫學院林院長正介、藥學院

吳院長永昌（郭昭麟主任代理）、健康照護學院沈院長戊忠、通識教育中心

郭主任昭麟、圖書館林館長時暖、資訊中心蔡主任興國、人事室傅主任立

志、會計室廖主任恭毅、學生會朱會長詠瑞（黎嘉欣代理） 

五、 請假人員：中醫學院高院長尚德、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卓董事長永財 

六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依據本校院、系、所及學位學程暨通識教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規定，教

學單位自我評鑑分為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，內部評鑑以每年辦理為原則；

外部評鑑以每 4 年辦理一次為原則，辦理外部評鑑當年不辦理內部評鑑，

本次教學單位內部評鑑於今（103）年 5 月辦理；外部評鑑於 104 年 5

月辦理。 

(二) 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，各教學單位已於 102 年 7 月起進行評鑑

相關工作，並於 103 年 1 月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。103 年度教學單

位自我評鑑作業重要期程如下： 

時程 工作項目 執行單位 

103.2~3 

1.各受評單位向教學單位評鑑執行委員會提出

內部評鑑/學門評鑑申請 
2.提交內部評鑑委員名單送各學院院長/通識教育

中心主任圈選 

受評單位 

103.3~4 
各受評單位完成 102 學年度自我評鑑報告書及

佐證資料 
受評單位 

103.5.1- 
103.5.16 

辦理內部評鑑作業 
教務處、 
受評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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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討論事項： 

案由一：各教學單位內部評鑑日期及申請學門評鑑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(一) 各教學單位依其時間及空間需求，規劃內部評鑑日期，另依據本

校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，為配合推動系所資源共享，以及系所合

作設置學位學程之現況，凡選擇歸屬同一學門之系所、學位學程

均可申請學門評鑑，上述內部評鑑日期及學門評鑑申請案業經各

學院會議通過，彙整如附件○1 。 

(二) 擬依各教學單位所提之日期及學門評鑑申請案進行內部評鑑。 

(三) 評鑑委託書及學門評鑑申請書如附件○2 及附件○3 。 

    決議：各系所評鑑日期及學門評鑑如附件所擬，屆時各系所依規定提出評

鑑委託及學門評鑑申請。 

 

案由二：有關內部評鑑委員人數及聘任資格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(一) 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，內部評鑑委員由 3-5 人組成，其

遴聘機制係由各受評單位評鑑工作小組提交內部評鑑委員名單送

各學院院長/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圈選。 

(二) 獨立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委員人數擬為 3 人；系所合一者委員人數

擬為 5 人；通識教育中心委員人數擬為 5 人，是否妥適？ 

(三) 內部評鑑委員以校內委員為原則，惟本校具備評鑑他校經驗之教

師共 28 名，名單如附件○4 ，人數恐無法支應全體教學單位之評鑑

委員，擬每個受評單位（學門評鑑以同一受評單位計算，共 23 個

單位，需 113 名評鑑委員）至少聘任 1 名具備評鑑他校經驗之教

師，另以曾參加 2 次以上評鑑相關知能講習之教師（共 56 名，名

單如附件○5 ）（或納入 1 次以上評鑑相關知能講習教師，共約 240

名）亦具有內部評鑑委員資格，兩者搭配之，是否妥適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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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決議： 

(一) 通識教育中心委員人數維持原定 5 人不變。 

(二) 各系所提交內部評鑑委員時，應至少聘任一名具備評鑑他校經驗

之教師；另曾參加過評鑑相關知能講習之教授亦具備內部評鑑委

員資格，納入名單供各系所參考。 

 

案由三：各教學單位所提評鑑報告書初稿內容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(一) 各教學單位於 103 年 1 月繳交評鑑報告書初稿，經教務處針對 1

大綱樣式、2內文格式、3資料準備期間、4項目效標是否為先前所

提報（含增訂之特色效標）、5利害關係人是否修正為互動關係人

等項進行初步審查，審查結果如附件○6 。 

(二) 有關其撰寫內容對應各項目效標部分擬再送請本執行委員會委員

審查，每位委員審查 2 本評鑑報告書，審查時間以 7-10 天為原則。 

        決議：每位委員負責審查兩本評鑑報告書，原則上各院院長負責院內兩系

（所），其餘由教務處分配，請各委員於 103 年 3 月 3 日前完成審查。 

 

案由四：102 年度參加自我評鑑之相關人員，評鑑相關課程與研習參與情形，

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(一) 本校依據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原則

規定（如附件○7 ），於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規範：「參加自我評鑑之

相關人員（含規劃人員及執行人員），應參與校內外舉辦之評鑑相

關課程與研習，每年至少一次」。 

(二) 102 年度各單位負責評鑑相關人員未參與相關課程與研習者統計

如附件○8 ，未參與者擬由教師培育暨發展中心轉請資訊中心設置

線上研習機制，提供 102 年舉辦之研習錄影檔案（1.中華大學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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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琪校長主講如何辦好自我評鑑、2.國立台灣大學周瑞仁副教務

長主講總整課程經驗分享）於網路上供其觀看，待觀看完畢並填

寫相關問卷後，由教師培育暨發展中心發放研習證書，以達校內

相關人員均有參與評鑑相關課程與研習之標準。 

    決議：由教務處個別通知未參與教師進行線上補課，完成課程後由教師培

育暨發展中心補發證書。並於證書上註明【補】字樣，證書日期依

補課日期為準。 

 

案由五：敬請各行政單位協助將評鑑所需資料置於網路文件夾，以利教學

單位撰寫評鑑報告書 

說明： 

(一) 為利各系所於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時，蒐集與準備相關資料，教

務處前請資訊中心於校園入口網站\網路文件夾建置「教學單位自

我評鑑專區」，如未涉及個人資料，可將全校性之數據資料上傳至

評鑑專區或與各行政單位窗口聯繫，以便各系所撰寫報告書及減

少資料往返時間。 

(二) 惟目前上傳資料較少，敬請各行政單位協助將評鑑所需資料置於

網路文件夾，以利評鑑作業進行。 

    決議：請各行政單位轉知窗口負責人上傳相關資料。 

 

八、 臨時動議： 

    案由：內部評鑑委員是否支給出席費用，提請討論。 

    決議：每位委員支給 3,000 元評鑑費用（依教育部標準之半數支），由教卓

相關計畫經費支應。 

九、 散會：下午 2 點 50 分 

 


